SR L R RS R A0 TR
115# B35 % 1133%

R 2 RLFERFRFG AT
FE s o F g
,)_/F),\ /Aq T—m: ;g_‘ 3 ;E-F'
ZH X
o4 =R H%:

[

FIEE A TG RFHEEHRT R > Mr2deT

R

~ S HA G H R FTE 563, 1527 2 okt A i 2 1A - i
A

S NP TATE BT, 87044 AL f 3 Bkl R
PASZ AP L o SRR EE ISR 1L -
522

3o ARRRA

S REFEAEULER LY - % x> RN - 2ot
g 4vgﬁzﬁ;xa,%i"“k%2m 13825 P

"B AT AL F-FEHER 3 ERTNF

<@An*ﬁﬂr«w@f g * ) ¥8iELE (L AKRE NI
A7) AR A BT DG PR £ LA
Flgo
= w@ WAL ARIIDE3Y 30p 3 @aEAS P F P T 2133
aiF

-0 BB B sk o UP FlD TR D AR
ﬂ&ﬂ’luﬂ$‘ﬁ*%i (A% 583F) o lams
II5E27 20p e e Mag wiwmmd p L 0 G A

FEEI v (AARE ST ) L2 il w L E
E1R Y ARPRE > AL RAT L LR B2 A

£



wRER R Ty P o A g
B B GICRE SRR R %ﬁﬂE@ﬁ/ﬂﬁ””m?
O e R I S P R %JIEJ_EJ o LA F R R
1t

o~ 12d 2 3 50 s st L i dr B F D AT
PR P P PaE R TN 53861E A L HEd 5 £
EREZ By od B @REAG & X
—ﬁgé’r*‘*ﬁgw\
2R DAL ON]I3ELT B e 2 HEETE R (
N

-
Pﬁ) 678~ HEEADFTE > FILRRLIB T TRENF
dp Bt E 156, 08% B B 0 F A p ‘qﬂﬂi\’ ik E £
FAT R AL o Aoy - 0B TEAHAF ARG 2
ﬁ“ﬂﬁﬂo?iﬁé TS WA T RAD63, 7527 2 & AroT

ENEAFE > SR FEFEEN G FIRRLFY
,_'\’ULYTF\%%F{ > ¥ B
WL AT IREAD D FIH FARD IR PP A
o

=
~
«-
T

T

ﬁ‘gi&«liff’\/l s :‘ 6&11-’? ”5"‘-; 7.
AR, 3 FAHENERAIRZITF e pyBX &2
2l AN TWRHRD D A FIH o AR NERF T RIH

£z %
) aEflF A elizidE (L4 Mé"ll;l? 45
FIARF ERERFF I F115E310p e g
% % 115030065855 & & #1%¢ 5 ¢t f%’% Eéﬁ #4358
(LAfRE $55~59F ) apgpdzbengixd» e 82
AT g A2 B dro AT PRE T ;s—raw PR Sl
4#&*@% BATAF PR MR 2 25% > pHEES

[e]

/

v



E) = R B PR AR AN ERB B S
ﬁ%?~&&WFL#:ﬂﬁiéﬂ’uxdﬁﬁaﬁﬁ
HoOREA Fap ki T fIF R 2 BuAL > By JF
R AR R & i;‘;’i AT FIEAFEIRD
AR B HENE  RNEFAT8ET B~ $2330F % 19F -
%QM@%WA ﬁjm¢°$%@&%¢%%$ﬂ%%’
LTI UE TIEE . I S E R S B JE NN U R )
ﬁﬁii%%%’#%iﬁépwé’%%B@ﬁwﬁﬁ

-—

|

axﬁj,@%wwﬁ%ﬁééwﬁ’ﬁﬁﬁ%ﬁﬁ%iéil
B2 R CJIAZENE G F R > B EF

BN REFRR PR S - F P J78mm’§@%$%
P FIRIEL R T > d prF2 AR f > T iR112E127 10
Q#ﬁf‘ ?i%*ka&ﬁ#%wﬁﬁa’$ﬁwuw@éi
EAPE e i I F TPk v 4 ’j\;@‘i'&'f /)J' Z ’N
B o

a E=Y B 115 & 3 ’ 31 2
AE Y e P % EE
P RGRRATES o

hodt R A s EAr 5200 pow Ak R o de

LEEFRA A - HERIFFRAT
¢ % % ® 115 & 3 v 31 p

oS

FREW (LA E[TIL &4 %

GrE%) [GTE¥) [» o plaefls (o2 115 (RR/%)
(xm) (%)

563, 752 | = p 114 # 9(8.18 A114#97 2p 423 i

- 1 9P de T L AR I N R
,;%.ffgfﬂi =2 Fx10% > Uﬁﬁiaﬁﬁ

BE e 27415 20%

P
i
m



(\ER)

FRENE ExaORkE

BBz e Eic s 9 o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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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33號


原      告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勇智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世民  
被      告  余文騰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3,7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7,87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於本院民國115年3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日下午1時33分，傳真聲請延期開庭狀，載明因工作無法到庭，請本院准予改期，以保障其訴訟權等語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。惟被告於115年2月25日即已收受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，有本院送達證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35頁），被告於收受通知書後長達1個月餘時間，未具狀表示意見或請求改期，遲至本院言詞辯論期日「當日中午」，始以電信傳真傳送書狀請求延期，顯係漠視其訴訟權益，且未提出任何無法到場之證明文件，難認其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。是本院審酌被告請假時間、理由及方式，認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113年4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7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6.5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563,752元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清償主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（歷史）放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7、45頁），且有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0日凱銀集作字第1150300658號函及所附台外幣對帳單報表查詢為憑(見本院卷第55、59頁)，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繕本及開庭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，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7,870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附表：
		請求金額
(新臺幣)

		計息本金
(新臺幣)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

		


		


		計息期間(民國)

		週年利率
(％)

		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



		563,752元

		同左

		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8.18

		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33號



原      告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訴訟代理人  黃勇智  

            李世民  

被      告  余文騰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3,7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

    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7,87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

    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

    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

    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

    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被告於本院民國115年3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日下午1時33

    分，傳真聲請延期開庭狀，載明因工作無法到庭，請本院准

    予改期，以保障其訴訟權等語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。惟被告

    於115年2月25日即已收受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，有本院

    送達證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35頁），被告於收受通知書後長

    達1個月餘時間，未具狀表示意見或請求改期，遲至本院言

    詞辯論期日「當日中午」，始以電信傳真傳送書狀請求延期

    ，顯係漠視其訴訟權益，且未提出任何無法到場之證明文件

    ，難認其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。是本院審酌被告請假時間、

    理由及方式，認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

    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

    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113年4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

    同）67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定儲利率

    指數加年利率6.5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，依年金

    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

    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563,752元及附表所示利息

    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清償主

    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

    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

    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

    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

    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

    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

    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

    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（歷史

    ）放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7、45頁），

    且有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0日凱銀集作字第

    1150300658號函及所附台外幣對帳單報表查詢為憑(見本院

    卷第55、59頁)，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

    繕本及開庭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

    執，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
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

    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

    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

    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

    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

    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

    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

    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

    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7,870元，爰依民事訴

    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

    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

    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

   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
附表：

請求金額 (新臺幣) 計息本金 (新臺幣) 利息  違約金   計息期間(民國) 週年利率 (％) 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 563,752元 同左 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 8.18 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 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33號


原      告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勇智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世民  
被      告  余文騰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3,7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7,87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於本院民國115年3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日下午1時33分，傳真聲請延期開庭狀，載明因工作無法到庭，請本院准予改期，以保障其訴訟權等語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。惟被告於115年2月25日即已收受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，有本院送達證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35頁），被告於收受通知書後長達1個月餘時間，未具狀表示意見或請求改期，遲至本院言詞辯論期日「當日中午」，始以電信傳真傳送書狀請求延期，顯係漠視其訴訟權益，且未提出任何無法到場之證明文件，難認其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。是本院審酌被告請假時間、理由及方式，認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113年4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7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6.5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563,752元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清償主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（歷史）放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7、45頁），且有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0日凱銀集作字第1150300658號函及所附台外幣對帳單報表查詢為憑(見本院卷第55、59頁)，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繕本及開庭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，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7,870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附表：
		請求金額
(新臺幣)

		計息本金
(新臺幣)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

		


		


		計息期間(民國)

		週年利率
(％)

		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



		563,752元

		同左

		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8.18

		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33號



原      告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訴訟代理人  黃勇智  

            李世民  

被      告  余文騰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3,7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7,87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被告於本院民國115年3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日下午1時33分，傳真聲請延期開庭狀，載明因工作無法到庭，請本院准予改期，以保障其訴訟權等語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。惟被告於115年2月25日即已收受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，有本院送達證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35頁），被告於收受通知書後長達1個月餘時間，未具狀表示意見或請求改期，遲至本院言詞辯論期日「當日中午」，始以電信傳真傳送書狀請求延期，顯係漠視其訴訟權益，且未提出任何無法到場之證明文件，難認其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。是本院審酌被告請假時間、理由及方式，認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113年4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7萬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6.5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563,752元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清償主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（歷史）放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7、45頁），且有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0日凱銀集作字第1150300658號函及所附台外幣對帳單報表查詢為憑(見本院卷第55、59頁)，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繕本及開庭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，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
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7,870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
附表：

請求金額 (新臺幣) 計息本金 (新臺幣) 利息  違約金   計息期間(民國) 週年利率 (％) 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 563,752元 同左 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 8.18 自114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 







